
主題精選：共有土地分割 📝 未讀

共收錄 3 篇文章。

1. 共有土地之分割與合併（下）

發布日期: 2021-01-21

內文

• (三) 土地法第34條之1多數決：

1. 共有土地分割：茲分標示分割與權利分割分別說明：

2. 標示分割：標示分割屬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所稱「變更」，故標示分割得適用土地法

第34條之1多數決。

3. 權利分割：權利分割雖屬處分行為，惟多數人代理少數人決定分割後所分配之土地位置，

難謂公平合理；況共有土地無法協議分割，尚得聲請法院裁判分割。因此，權利分割不得

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多數決。

4. 共有土地合併：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5點第1項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物標示

之分割、合併、界址調整及調整地形，有本法條之適用。」準此，共有土地之合併得適用

土地法第34條之1多數決

二宗以上所有權人不相同之共有土地或建物，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申請合併，應由各宗土

地或建物之共有人分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5點第

2項）。又，申請合併之共有土地地價不一者，合併後各共有人之權利範圍，應以合併前各共有

人所有土地之地價與各宗土地總地價之和之比計算，並不得影響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8點第7款）。如甲、乙、丙三人共有一筆A地，應有部分各三分之

一，A地公告土地現值300萬元，丁、戊二人共有一筆B地，丁之應有部分四分之三，戊之應有

部分四分之一，B地公告土地現值400萬元。今擬將A地與B地合併為一筆C地，甲、乙、丁三

人同意，丙、戊二人反對，則A地之同意共有人數超過二分之一，應有部分超過二分之一，符

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多數決門檻；B地之同意共有人應有部分超過三分之二，人數不計

算，亦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多數決門檻。因此，A地與B地之合併得適用土地法第34條

之1多數決。合併後之C地應有部分如下：[圖片1]

上例之合併，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4項規定，不徵土地增值稅。總之，共有土地合

併，不論標示合併或權利合併，皆得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多數決。惟合併後各共有人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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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應以合併前各共有人所有土地之地價與各宗土地總地價之和之比計算。

文章圖片



2. 共有土地之分割與合併（中）

發布日期: 2021-01-14

內文

• (二) 土地增值稅：一般而言，標示變更登記應先申請土地複丈，所有權移轉登記應先繳納土

地增值稅。

1. 共有土地分割：共有土地分割如僅涉及標示變更，不徵土地增值稅。但如涉及權利變更，

土地增值稅課徵規定如下：

2. 分別共有土地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相等者，免徵土地

增值稅。土地價值之計算，以共有土地分割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42條第2項及第5項）。

3. 分別共有土地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不相等者，其價值減

少，就其減少部分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2項）。其納稅義務人（司

法院釋字第173號）如下：

4. 共有土地之分割，共有人因分割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依其應有部分所算得之價值較少而

未受補償時，自屬無償移轉之一種，應向取得土地價值增多者，就其增多部分課徵土地增

值稅。

5. 共有土地之分割，共有人因分割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依其應有部分所算得之價值較少而

受有補償時，自屬有償移轉之一種，應向取得土地價值減少者，就其減少部分課徵土地增

值稅。

6. 共有土地合併：共有土地合併，雖僅辦理標示變更登記，其土地增值稅課徵規定如下

7. 土地合併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其合併前之土地價值相等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土

地價值之計算，以土地合併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4項及第5

項）。

8. 土地合併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其合併前之土地價值不相等者，其價值減少，就其

減少部分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4項）。其納稅義務人（司法院釋字

第173號）如下：

9. 土地合併後，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依其合併前之土地價值減少而未受補償時，自屬無

償移轉之一種，應向取得應有部分價值增多者，就其增多部分課徵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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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合併後，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依其合併

前之土地價值減少而受有補償時，自屬有償移轉之

一種，應向取得應有部分價值減少者，就其減少部

分課徵土地增值稅。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3. 共有土地之分割與合併（上）

發布日期: 2021-01-07

內文

茲分土地登記、土地增值稅及土地法第34條之1多數決等三方面說明。

• (一) 土地登記：

1. 共有土地分割：共有土地分割如涉及標示變更（即標示分割）及權利變更（即權利分

割），應先辦理標示變更登記，再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如甲、乙二人共有一筆A地，應有

部分各二分之一，今擬將A地分割為B地及C地，B地歸甲所有，C地歸乙所有。辦理過程如

下：

[圖片1]

首先，申請土地複丈，將A地一筆地號分割為B地與C地二筆地號，並辦理標示變更登記。辦竣

後，B地及C地之權利範圍分別為甲應有部分二分之一，乙應有部分二分之一。接著，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B地之乙的二分之一移轉於甲，C地之甲的二分之一移轉於乙。最後，甲取得B

地之所有權全部，乙取得C地之所有權全部。綜上，共有土地分割如涉及標示變更及權利變

更，應分兩階段辦理登記。亦即，先辦理標示變更登記，再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詳土地登記

規則第105條）。須注意者，共有土地分割如僅涉及標示變更而未涉及權利變更，則僅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如僅涉及權利變更，而未涉及標示變更，則僅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1. 共有土地合併：共有土地合併，不問有無涉及權利變更，僅辦理標示變更登記。如甲、乙

二人共有一筆A地，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丙、丁、戊三人共有一筆B地，應有部分各三

分之一，今擬將A地與B地合併為C地，應有部分各五分之一。辦理過程如下：

[圖片2]

上例，共有土地合併涉及標示變更（即標示合併）及權利變更（即權利合併），因無法分兩階

段辦理登記，故僅辦理標示變更登記，無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文章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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